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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莞台商子弟學校大陸教職員工「台灣有品教育參訪團」甄選計畫 

2009 年 10 月 1 日校長室訂定 

2009 年 10 月 13 日主管會議通過 

壹、計畫依據 

一、本校 2008－2011 年校務發展藍圖與策略 

二、本校教師專業成長基金實施計畫 

三、本校中學部「學校轉型─邁向優質」校務發展實施計畫 

四、本校中學部 2009 學年度校務重點工作計畫 

五、本校小學部 2009 學年度校務重點工作計畫 

貳、計畫目的 

一、厚實教職員工有品教育的理念，營造學校藝術人文的氛圍。 

二、開拓教職員工創意教學的視野，推動學校重點發展的項目。 

三、提供教職員工海外進修的機會，激勵教師教學工作的士氣。 

參、實施方式 

一、申請時程：即日起至 2009 年 10 月 30 日截止 

二、申請資格 

（一）指定名額 4-6 名 

 任務指派：本校為推動 KAGAYA 天文展覽、永續校園及藝術教育等專

案，擬培養種子教師團隊，依工作需要指派相關教職員工參加，另行通

知。 

（二）開放名額 6-8 名。 

1. 申請條件：本校服務滿 2 年以上、考績近 2 年達甲等之教職員工自由報

名。報名教職員工自陳工作表現，並協請校內同仁書寫推薦理由後，送

交人事室（參訪過台灣的教職員工亦可再申請）；或由各處室主動推薦符

合資格之教職員工參加甄選。 

2. 申請表格：如附件一 

（三）權利義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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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核定赴台參訪之教職員工，返校後須將觀摩所學挹入教學及專案活動，

發表相關心得於台校學報、心橋電子報或育苗園地上，並公開舉辦經驗

分享活動。 

2. 核定赴台參訪之教職員工，至少留校服務兩年，否則需賠償相關參訪費

用，切結書如附件二。 

三、審查方式：由校長組織審查小組，就申請人員進行評選，根據實際工作需要

及平日工作表現決定之。 

四、參訪時間：2010 年 1 月 20－28 日，共計 9 天。 

五、預定行程（未定） 

（一）廣達《游於藝：天空中的秘密》天文展覽 

（二）國家音樂廳 

（三）科博館 

（四）國家教育研究院 

（五）進修活動 

（六）旅遊景點 

肆、經費來源 

全部團體費用由本校「教師專業成長基金」支付。 

伍、預期成效 

一、參訪教職員工能了解台灣有品教育內涵，把品德教育、藝術扎根、終身閱讀

及環境永續等理念，落實在校園營造及教學活動上。 

二、參訪教職員工能發揮種子標竿的帶領作用，協助學校成功推展 KAGAYA 天

文展覽、永續校園及藝術教育等專案活動。 

陸、本計畫經主管會議通過並奉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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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東莞台校 2010 年台灣有品教育參訪團申請表 
 

申請人  職稱  申請日期  

自陳 

工作表現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審核結果 

 

 

錄取順序 

 

 

推薦理由 

(推薦人填寫) 

 

 

 

 

 

推薦人簽名  

所屬部門 

主任意見 

（人事室送填） 

 

 

 

 

 

主任簽名  

服務年資 

（人事室填寫） 
自     年    月迄今，計      年   月 

近兩年考績 

（人事室填寫） 
 

審查小組意見 

（人事室填寫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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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切   結   書 

 
 

本人依據東莞台商子弟學校 2010 年大陸教職員工「台

灣有品教育參訪團甄選計畫」，獲選為參訪台灣有品教育教

職員工代表團成員。本人願於參訪完成後，繼續在東莞台商

子弟學校服務兩年。若不滿兩年離職時，願賠償參與本次參

訪活動相關費用。 

 

 

 

 

此致 

東莞台商子弟學校 

 

 

切 結 人： 

身份證字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日    期： 


